
資訊管理系 通告 
※ 114 學年度第 2 學期提出碩士學位考試的碩班同學: 

 請於 115 年 04 月 15 日(三)前繳交下列資料至系辦公室： 

A. 【歷年成績單】 

B.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C.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 

D. 【畢業資格審核表】 

E. 【論文初稿】 

F. 【教授擔任碩士學位考試明細表】 

G. 【修業期間符合學術發表之證明文件】 

H. 【嶺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專業符合檢核表】(本表一式二份) 

I. 【嶺東科技大學學位論文內容比對檢核表】 

J. 學生須修習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學術倫理課程並取得通過證明，或參

加6小時學術倫理相關研習並取得證明。 

K. 已完成【嶺東科技大學碩士論文題目專業符合檢核表】 

L. 已完成【碩士論文建議書審查】 

★以利召開委員會議審查並報請校長聘任考試委員。 

資訊管理系 敬啟 115.02.09 


